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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关联方债务重组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债务重组概述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原在中国长城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资产”）有 7.95亿元本金及

利息等债务逾期。近日，公司接到关联方山西新泰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泰

钢铁”）之全资子公司山西安泰集团冶炼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冶炼公司”）通知，

根据《山西省民营企业纾困基金设立方案》的相关要求及安泰专项纾困基金的设立

安排，冶炼公司通过公开竞拍的方式，以 3.54 亿元的竞拍价格取得了长城资产

对本公司的不良债权。冶炼公司与长城资产近日签署了《债权转让协议》，长城

资产将其对本公司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等相关协议项下

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了冶炼公司。 

冶炼公司根据《债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条件受让贷款债权后，将成为本公司

该笔债务的新债权人。为协助本公司尽快解决上述逾期债务，冶炼公司在承接上述

债权后拟与本公司进行债务重组。 

本次债务重组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过去 12 个月内本公司

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二○二○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公告》及定期报告中的相关内容。 

二、关联方情况 

新泰钢铁成立于 2005 年 5 月，主要经营钢铁产品的生产与销售，目前注册

资本为 20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李猛，实际控制人为李安民先生。冶炼公司

为新泰钢铁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4 月，目前注册资本为 6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为杨锦虎。鉴于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安民先生控制的山西安泰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持有新泰钢铁 100%的股权，故公司与新泰钢铁、冶炼公司构成关联方。 

冶炼公司经审计的 2019 年末的总资产为 33.57 亿元，净资产为 8.05 亿元，

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4.94亿元，净利润 0.27亿元。 



三、冶炼公司受让不良债权的背景与意义 

冶炼公司向长城资产受让对本公司不良债权的资金来源为安泰专项纾困基金。

根据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山西省民营企业纾困基金设立方案》，为着

力于化解山西省民营企业面临的流动性风险，充分发挥股权投资对实体经济发展

的促进作用，由山西省民营企业纾困母基金管理人山西太行产业投资基金牵头，

由山西金控集团体系内的、从事政府产业基金管理和私募股权投资的专业机构

中合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发起设立安泰专项纾困基金（以下简称“纾困基金”）。  

纾困基金总规模 50,100 万元，由省级民营企业纾困母基金出资引导，撬动

其他资本参与投资，充分发挥省财政资金杠杆作用，扩大投资规模和力度，旨在

有效解决安泰集团及新泰钢铁、冶炼公司等面临的问题，系统解决上市公司及非

上市板块流动性风险。纾困基金通过对上市公司的关联企业冶炼公司进行增资，

增资的部分资金用于收购上市公司的不良债权资产，再通过冶炼公司与上市公司

进行债务重组，既能化解上市公司债务风险，也能化解新泰钢铁和安泰冶炼的流

动性风险，又能减少关联企业之间的应收应付款项，增加上市公司、新泰钢铁和

冶炼公司的流动性，使得纾困基金的资金效用最大化。 

四、债务重组主要内容 

根据《山西省民营企业纾困基金设立方案》的相关要求及安泰专项纾困基金

的设立目标和安排，冶炼公司在承接上述债权后拟与本公司进行债务重组，重组

方案如下： 

1、债务金额：截至 2020年 11月 30日，上述不良债权本金为 79,487.52万元，

相应产生的利息、罚复息等 24,077.90 万元，债务总额合计 103,565.42万元。 

2、重组债务：冶炼公司取得上述不良债权的总成本价为 35,984.50万元（包括

竞拍价、印花税、交易服务费等），与债务总额的差额为 67,580.92 万元。鉴于

冶炼公司受让该债权的资金来源为安泰专项纾困基金，该基金由省级民营企业纾困

母基金出资引导，基金的设立旨在全面统筹解决上市公司及关联企业的整体经营

流动性风险，实现企业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同时，该纾困基金是一只股权投资

基金，有一定的业务定位和对持续收益的预期及要求，冶炼公司经与纾困基金的

各方出资人协商，在综合考虑该基金的收益要求，以及项目管理过程中产生的税

费及管理成本等费用的基础上，决定上述差额部分由冶炼公司与上市公司共同分享，

即冶炼公司按上述差额（即 67,580.92 万元）的 50%豁免上市公司的相应债务（即



33,790.46万元）；同时，冶炼公司为上市公司豁免自 2020年 11月 30日至本次债

务重组完成日期间产生的利息等费用，前述豁免后的余额 69,774.96万元用于相应

抵偿冶炼公司及新泰钢铁对本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应付账款。 

截至 2020 年 9月底，冶炼公司及新泰钢铁（合称“关联方”）应付上市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款 107,296.73万元，根据上述重组方案，优先抵偿上市公司在 2020

年第四季度应收的与关联方在 2020 年第二季度形成的尚未收回的日常关联交易

款 55,185.99 万元，剩余 14,588.97 万元相应抵偿公司与关联方在 2020 年第三

季度形成的且应当于 2021年第一季度收回的日常关联交易款。 

3、债务清偿：双方签订债务重组协议，在协议生效且冶炼公司向本公司出具

债务清偿完毕的确认通知后，即视为本公司在冶炼公司的该笔不良债务全部清偿

完毕，为该笔债务所提供的各项担保相应解除。 

五、本次债务重组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二〇二〇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关联方债

务重组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肯定性独立

意见。根据《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债务重组尚需提交公

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全权办理

与本次债务重组相关的具体事宜。 

六、本次债务重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冶炼公司受让上述不良债权后与本公司进行债务重组，能够及时解决本公司的

逾期债务问题，同时，冶炼公司为本公司豁免部分债务，豁免的相关本金和利息

将计入公司资本公积，增加公司的净资产，有利于优化公司的债务结构，最大程度

地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 


